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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三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

突破性BEPS多边公约在OECD签署，全球数千
个税收协定漏洞将被封堵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网站的新闻，2017年6月7日，包括中国国
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内的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长和高级官员签署或正式表
达了签署新的多边公约的意愿。该公约将迅速地落实一系列税收协定措施来更新
现行的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并降低跨国公司避税的机会。这部新公约也将强化
解决税收争议的规定，包括了强制性的有约束力的仲裁，从而减少双重征税和提
高了税收的确定性。

《落实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与税收协定相关措施的多边公约》
（以下简称“《多边公约》”）的签字仪式在 “年度OECD周”举行的，其聚集
了来自OECD成员国和伙伴国的政府官员和来自民间社会的成员讨论当今社会所
面临的最急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除了6月7日的签字仪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正在积极为签署该公约而努力，预计将在2017年末前，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签
署该公约。

该签字仪式是国际税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防范跨国公司BEPS的
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该多边公约，属于首份允许各国和地区从OECD/G20 BEPS
项目的结果融入到现有双边税收协定网络中的多边协定书。它也是由G20财政部
长和央行行长于2015年2月份会议中出具的决议基础上，通过与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包容性的谈判，而发展来的。 对双边税收协定的首次修改有望在2018年
初生效。

6月9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官方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代表中国政府
签署了《多边公约》。王军强调，中国是修订协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税
务部门对进一步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有“三点期待”：一是期待更多协定伙伴加入
《公约》。中国愿意通过不同的渠道，与各国分享参与BEPS行动计划和《公约》
制定工作的体验。二是期待《公约》在各国批准生效和执行。各国要切实履行承
诺，确保《公约》实施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三是期待共同促进经济包容发展。中
国将积极落实G20杭州峰会的共识，促进税收政策多边协调和税收征管多边合作，
构建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

第一轮更新将针对中国签订的48个税收协定，之后有可能升至54个。除了未签署
《多边公约》的美国，这些税收协定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最重
要的更新是将反协定滥用主要目的测试（PPT）规则加入到每个更新的税收协定
中，和新的“序言”一起强化反协定滥用规则。同时，还将替换现行企业税收居
民的“决胜局”测试，并更新现行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MAP）与转让定价相
关条款。然而，多边工具更新中最受期待的新的BEPS常设机构（PE）规则，将
不会被应用于中国的税收协定。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6月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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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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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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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parties.pdf
http://www.oecd.org/tax/multilateral-instrument-for-beps-tax-treaty-measures-the-ad-hoc-group.htm
http://www.oecd.org/forum/
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15-mandate-for-development-of-multilateral-instrument.pdf
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15-mandate-for-development-of-multilateral-instrument.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663285/content.html
http://www.oecd.org/tax/beps/ground-breaking-multilateral-beps-convention-will-close-tax-treaty-loopho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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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并未采用其他部分签署国采纳的关于仲裁、透明实体和三角情形下的常设
机构滥用等规则。与中国开展跨境贸易的企业应注意新税收协定规则的生效日期
以及国税总局具体指南的出台，并相应做好安排。

* 关于多边公约签订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毕马威刊物进行阅
读：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签署<多边公约>，落实BEPS改革》（第十九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

 Initial impressions of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implementing BEPS in
tax treaties（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OECD发布关于BEPS第6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
同行评审文件

根据OECD官方网站于2017年5月29日发布的新闻，OECD发布了由BEPS包容性
框架批准的重要文件。该文件将成为BEPS第6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
不当授予》最低标准中同行评审的基础。

BEPS有四项最低标准，BEPS第6项行动计划为其中之一。为了确保及时准确的
实施，以及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四项最低标准都需进行同行评审。所有
BEPS“包容性框架”的成员国都应致力于执行上述最低标准，并参与同行评审
工作。

该文件包括参考条款，其阐明具体执行第6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时的判定标准；
还包括方法，其规定未来进行同行评审的程序机制。

*中国预计将于2018年年末开展BEPS第14项行动计划相互协商程序的同行评审，
而MLI的签署及税收协定的更新将有助于中国实施BEPS第6项及第14项行动计划
最低标准的同行评审。

* *2017年2月，针对BEPS第13项行动计划中国别报告和第5项行动计划中透明度
框架的最低标准，OECD发布最低标准同行评审文件。详细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
进行阅读：

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五期，二零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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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alert-19.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7/06/tnf-initial-impressions-of-multilateral-instrument-implementing-beps-in-tax-treaties.html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action-6-preventing-the-granting-of-treaty-benefits-in-inappropriate-circumstance-peer-review-documents.pdf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action-6-preventing-the-granting-of-treaty-benefits-in-inappropriate-circumstance-peer-review-documents.pdf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preventing-the-granting-of-treaty-benefits-in-inappropriate-circumstances-action-6-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695-en.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2/china-tax-weekly-update-05.html
http://www.oecd.org/tax/beps/oecd-releases-peer-review-document-for-assessment-beps-action-6-minimum-stand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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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
个人税收试点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曾提及，2017年4月28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
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自
2017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在试点地区（包括京
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
和苏州工业园区），对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下简称“初创
科技型企业”）满2年（24个月）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相应的所得额。

为贯彻落实38号文，2017年5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17年第20号公告
（以下简称“20号公告”），对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试点政策的部
分执行口径、备案程序和资料等内容予以明确。其中，明确的执行口径主要包括：

• 38号文所称满2年是指公司制创投企业、合伙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于
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满2年，投资时间从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并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日期算起。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合伙创投企业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仅强调合伙创
投企业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满2年，取消了对合伙人对该合伙创
投企业的实缴出资须满2年的要求。比如，某合伙创投企业于2017年12月投
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假设其他条件均符合文件规定。合伙创投企业的某个法
人合伙人于2018年1月对该合伙创投企业出资。2019年12月，合伙创投企业
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时，该法人合伙人同样可享受税收试点政策。）

• 38号文所称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应满足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
例的条件，是指企业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的研发费用总额合计占同
期成本费用总额合计的比例。

（此口径参考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占比的计算方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享受优惠的门槛。）

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多个符合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可合并计算其可抵扣的投
资额和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结转以后纳税年度继续抵扣；当年
抵扣后有结余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合并计
算抵扣的范围既包括符合38号文规定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也包括符合《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1号）规定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即法
人合伙人可以合并计算其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和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的股权投资）。

• 20号公告还明确了合伙创投企业合伙人出资比例的计算口径，以及被投资初
创科技型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的计算方法。除此之外，20号公告还明确
了税收优惠备案的办理、申报抵扣等其他征管内容。

*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
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享税收
优惠》（第十五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0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2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创业投资行业
相关企业：创业投资企业和
天使投资个人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
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5/t20170502_259173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1974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5.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51543/content.html


© 2017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7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三期）

国务院决定推出新的降费措施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网发布的官方新闻，6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推出新的降费
措施，要求兑现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会议确定，在今年已出台4批政
策减税降费7180亿元的基础上，从今年7月1日起，

• 将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

• 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
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
降低25%。

• 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农药实验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6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

• 暂免征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

采取上述新措施，预计每年可再减轻企业负担2830亿元，合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超
过1万亿元，其中降费占60%以上。

会议同时部署了新建一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经济
转型升级。

* 关于降费及互联网“双创”的相关内容请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
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第十九期 、二零一六年五月）、（第二十期 ，
二零一六年六月）、（ 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进行阅读。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6月7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
外交易信息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第四十八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第六期，二零一七年二月）和（第七期，二零一七年二
月）曾提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其他部委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加强对外投资
监管的相关问题。

2017年5月26日，为加强银行卡境外交易监测管理，维护银行卡境外交易秩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汇发 [2017]15号（以下简称“15号文”），决定开展银行
卡境外交易信息采集工作，自2017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

发卡行应以法人（总部）为单位，汇总本行全部境内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后集中
报送。采集范围包括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的提现和消费交易信息，不含非银行
支付机构基于银行卡提供的境外交易：

• 银行卡境外提现信息采集范围为境内银行卡在境外金融机构柜台和自动取款
机等场所和设备发生的提现交易。

• 银行卡境外消费信息采集范围为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实体和网络特约商户发生
的单笔等值1000元人民币（不含）以上的消费交易。

此外，15号文还对报送时间、报送渠道、报送要求等具体内容予以明确。

文号：汇发[2017]15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2日
执行日期：2017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09.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7-06/07/content_5200681.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2/china-tax-weekly-update-07.html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5/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0os3gPZxdnX293QwML7zALA09P02Bnr1BvI2c_E_1wkA6zeGd3Rw8Tcx8DAwsTdwMDTxMnfz8P50BDA09jiLwBDuBooO_nkZ-bql-QnZ3m6KioCACk6Xh-/dl3/d3/L2dJQSEvUUt3QS9ZQnZ3LzZfSENEQ01LRzEwODRJQzBJSUpRRUpKSDEySTI!/?WCM_GLOBAL_CONTEXT=/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whscyrmbhn/node_zcfg_whjy_store/df5f2280415c7aa8a9ccb954b8dd0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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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三期）

* 2017年5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正式发布了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关于《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和影响以及之前发布的
《征求意见稿》详细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 《中国税务快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中国版
AEOI 标准 / CRS）》

 《中国税务快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征求公
众意见 》（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 您还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了解经合组织通用报告准则（“CRS”）的相关内
容：
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九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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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三期）

《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
的通知》（财税[2017]43号 ）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二零一七年四月）曾提及，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4月19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将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其中
包括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以下简称“小微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仍享受所得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且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10%）。

2017年6月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 [2017]43号（以下简称
“43号文”），调整了上述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的上限，并明确原从业人数
（工业企业不超过100人，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与资产总额（工业企业不超过
3000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1000万元）的要求维持不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4/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6/t20170606_2616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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